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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封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3,6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12月9日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058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6月28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6月2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6月2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
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703

末“5”位数 03696�23696�43696�63696�83696�12277

末“6”位数 934958�134958�334958�534958�734958

末“7”位数 1132358

末“8”位数 19847549�69847549�08604690

末“9”位数 00756896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5,50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500股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封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3,6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12月9日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058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66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64
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183.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16.9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43.1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 》（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304.72251倍 ，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的20%（732.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1,884.9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75.10万股 ，占
本次发行数量48.50%。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5143155%，
申购倍数为6,055.35240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6月28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6月2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
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
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
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
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
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 [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0]121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
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
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6月24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36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96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8,914,1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4, 132, 260 46.36% 13, 382, 386 71.00% 0.03238515%

B类投资者 45, 770 0.51% 96, 752 0.51% 0.02113874%

C类投资者 4, 736, 090 53.13% 5, 369, 862 28.49% 0.01133818%

总计 8, 914, 120 100.00% 18, 849, 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其中，余股253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７２０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或 “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９００．００万股。 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５８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５８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３２０．５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９９４．５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６．４２元 ／ 股。
根据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４，９６８．２２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即３３１．５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８９．０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２６．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６８３７２５％。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２、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
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１
年６月２９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
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
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ＩＰＯ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
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
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
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５、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
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Ｔ－１日）公布的《发
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包括：
（１）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２）中信证券威腾电气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威腾

电气员工资管计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Ｔ－１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威腾电气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６．４２元 ／

股，本次发行股数３，９００万股，发行总规模２５，０３８．００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资跟投比例

为本次发行规模的５％，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 中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
金４，０００万元，本次获配股数１９５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
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Ｔ＋４日）之前，依据中证投资缴款原路径退
回。

威腾电气员工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获配股数３９０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Ｔ＋４日）之前，依据威腾电气员工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
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１９，０００．００ － １２，５１９，０００．００ ２４个月

威腾电气员工资管计划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３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１９０．００ ２５，１６３，１９０．００ １２个月

合计 ５，８５０，０００ ３７，５５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１９０．００ ３７，６８２，１９０．０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Ｔ＋１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９３３３、４３３３
末“５”位数 １８０３３、３８０３３、５８０３３、７８０３３、９８０３３、４６８５１
末“６”位数 ４３０３２７、５５５３２７、６８０３２７、８０５３２７、９３０３２７、３０５３２７、１８０３２７、０５５３２７
末“７”位数 ６６４８２２０、１６４８２２０、３４１９９４６
末“８”位数 ４７２００７９４、２４５０４２３９、８９８９７９５０、９３２１２３７６、４５７１１０６８、３０３７３８６８、５７７３５７０１、５４９５９６８４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威腾电气首次公开发行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６，５２０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威腾电气Ａ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２０１９〕２１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
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４６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１９〕
１４８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９号）的要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４７０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９，７４２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１０，７１１，２２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公募产品、社保
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以及保险资金）
５，６６４，４００ ５２．８８％ １３，８６７，９５７ ６９．７２％ ０．０２４４８２６６％

Ｂ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 ２７，５００ ０．２６％ ６７，３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２４４７２７３％

Ｃ类投资者 ５，０１９，３２０ ４６．８６％ ５，９５４，７４３ ２９．９４％ ０．０１１８６３６４％
合计 １０，７１１，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８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５６９３１％

其中余股４７５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
日（Ｔ＋４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威腾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９、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８
联系邮箱：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ｔｄｑ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6月28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6月2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6月25日（T+1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781

末“5”位数 17937, 30437, 42937, 55437, 67937, 80437, 92937, 05437

末“6”位数 700568, 950568, 200568, 450568

末“7”位数 1847068, 3847068, 5847068, 7847068, 9847068, 5854058, �8354058, 0854058, 3354058

末“8”位数 40871558, 60871558, 80871558, 00871558, 20871558, 63089832, 13089832, 35416150

末“9”位数 177083910, 22682736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2,20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
票。

发行人：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菱环境”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6,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716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001.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29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300.0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870.65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30.25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3%。 根据《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221.36615倍，高于100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1,080.2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790.4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1.6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610.45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8.3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0.0184994035%。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6月28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6月28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
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
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具体为中信建投申菱环境1号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申菱环境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600.10万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00.0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6月23日
（T-1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申菱
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6月22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8.29元/股，预计募集资金规模约为49,748.29万元。
截至2021年6月18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 获配金额（元 ） 限售期

1 中信建投申菱环境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4, 379, 461 36, 305, 731.69 12个月

2 中信建投申菱环境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 621, 539 13, 442, 558.31 12个月

合计 6, 001, 000 49, 748, 290.00

注：中信建投申菱环境1号战略配售、中信建投申菱环境2号战略配售的参
与人姓名、职务、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认购金额与比例等情况详见附表一。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号）、《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 [2020]483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0]121号）、《关于明确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
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6月24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
行公告》 中披露的26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41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9,059,70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4, 481, 370 49.46% 20, 590, 961 73.79% 0.04594792%

B类投资者 45, 900 0.51% 189, 729 0.68% 0.04133529%

C类投资者 4, 532, 430 50.03% 7, 123, 810 25.53% 0.01571742%

总计 9, 059, 700 100.00% 27, 904, 5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余股417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
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二：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